
2.会计核算软件已在软件登记部门进行了软件

著作权登记，软件开发单位制定了规范化的软件版本

内部管理制度；

3.会计核算软件的开发单位遵守财政部有关会计核

算软件市场管理的规定，按时报送“用户情况统计表”；

4.会计核算软件的开发单位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的会计核算软件销售额超过 100万元人民币。

三、在原开发平台上，对软件功能增加和修改后，

申报财政部重新评审时，应由软件开发单位报送“商品

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申请表”（格式见附件一）；使

用新的软件开发平台重新设计开发的会计核算软件，

申报财政部重新评审时，应由原推荐单位报送“商品化

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推荐表”（格式见附件二）。评

审申请得到财政部同意后，再报送有关详细评审资料。

四、本通知发出之前，已申请财政部重新评审会计

核算软件的开发单位，报送资料不全或达不到要求的，

请你们通知有关单位及时补报。

附件：一、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申请表

（格式）

二、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推荐表

（格式）

附件一：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申请表（格式）

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申请表

附注材料：

1.申请理由

2.送审会计核算软件简介

3.全部用户单位清单（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电话）

4.送审会计核算软件登记证书复印件

附件二：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推荐表（格式）

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推荐表

附注材料：

1.推荐理由

2.推荐评审会计核算软件简介

3.全部用户单位清单（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电

话）

4.推荐评审会计核算软件登记证书复印件

关于对外国会计核算软件应用情况加强监督管理的通知

（1997 年 9 月 5 日  财政部财会字32 号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务院

各部、委、局、总公司：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许多外国会计核算软

件引入我国，一些单位特别是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采用

外国会计核算软件完成会计工作，这对普及会计电算

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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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某些外国会计核算软件缺乏必要的本地化工作，

不适合我国单位的情况和会计核算的要求，影响了应

用单位的会计工作；有的地方财政部门在审查（批）

替代手工记账中，越权组织对外国会计核算软件评

审；一些地区外国会计核算软件用户替代手工记账申

请得不到及时批复等等。为了加强对外国会计核算软

件应用情况的监督管理，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和重申如

下：

一、根据财政部《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的规

定，外国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的评审统一由财政部负

责，地方财政部门不负责对外国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

的评审工作。

二、采用外国会计核算软件替代手工记账的管

理，根据财务隶属关系，分别由地方财政部门和国务

院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具体管理办法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或国务院各

部、委、局、总公司制定，报财政部备案。

替代手工记账的具体审查工作可以由财政部门或

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直接组织进行，也可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或国务院各

部、委、局、总公司委托具备条件的中介机构组织进

行。
三、对外国会计核算软件替代手工记账监督管理

的主要内容包括：

1.审查所采用的外国会计核算软件是否适合该

单位使用。应确认其初始化后的软件运行情况符合我

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有关规章制度，满足应用单

位的具体要求，具有中文界面和中文操作使用手册，

能够按照我国统一会计制度要求，打印输出中文会计

账证表，符合我国会计人员工作习惯，其经销单位具

有售后服务能力。

采用通过财政部评审的外国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

的单位，此项审查可从简或省略。

2.审查采用外国会计核算软件的单位，是否按

照《会计电算化工作规范》的要求，具备了替代手工

记账的条件，建立了会计电算化内部管理制度。

3.对于采用在境内的计算机输入会计数据，传

送到在境外的计算机上进行处理方式的单位，要求其

在境内的计算机内保存一套完整的会计数据，并可打

印输出会计账表。

四、使用外国会计核算软件的用户单位提出替代

手工记账的申请后，财政部门和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

应在一个月内作出审查工作的具体安排，并通知申请

单位。

五、对于不符合我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有关

规章制度，不能满足单位具体要求，而影响应用单位

会计工作的外国会计核算软件，一经发现应要求应用

单位停止使用。对于经销单位不能提供良好的售后服

务，而使应用软件不能顺利实施，财政部门应配合消

费者协会等组织，设法保护用户单位的合法权益。

关于企业资产评估等有关会计处理的通知

（1997 年 9 月 5 日  财政部财会字72 号发布）

国务院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厅（局）、国资局（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了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办法，现对

企业资产评估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企业应在“资本公积”科目下，设置“清产

核资评估增值”明细科目，核算企业按照国务院统一

规定，进行清产核资时发生的资产评估净增值。有关

清产核资评估的账务处理方法，按现行会计制度规定

办理。

二、企业应在“资本公积”科目下，设置“投资

评估增值”明细科目，核算企业以非现金的实物资产

和无形资产对外投资评估确认的价值大于投出资产账

面价值的差额。本明细科目的贷方发生额，反映企业

以非现金的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对外投资评估确认的

价值大于投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其借方发生额，

反映企业转让或收回投资时转入投资收益的评估增值

余额。企业应在本明细科目下按照投资项目进行明细

核算。企业以非现金的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对外投

资，应按以下规定进行账务处理：

（一）企业以固定资产对外投资，如评估确认的

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投出资产账面净值的，按照评估确

认的固定资产净值和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借记

“长期投资”科目，按照投出固定资产已提折旧，借

记“累计折旧”科目，按照投出固定资产的账面原价

和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贷记“固定资产”、“应

交税金”等科目，按照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净值大于

投出资产账面净值的差额，贷记“资本公积—投资评

估增值”科目；如果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净值小于投

出资产账面净值的，按照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净值和

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借记“长期投资”科目，

按照投出固定资产已提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

目，按照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净值小于投出资产账面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